


【前言】

证券从业人员代客理财是指证券公司员工私下接受客
户委托，擅自代理客户从事证券投资理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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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券商营业部前员工A（持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私下与该营业部客户B
签订合作理财协议，约定由其对客户账户内60万资金进行证券买卖操作，
委托期限为12个月（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3月17日）。合同期内，账
户如产生超过20%盈利，其享有盈利部分的20%，若盈利不超过20%则盈
利全部为客户所有；如亏损超过20%，客户有权终止该协议或让其免费
为其服务直到盈利为止。后因账户亏损较严重，双方提前终止协议。

【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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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A后向当地证监局书面承认上述违规事实。A某擅自代理
客户从事证券投资理财，并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代客理
财行为，违反《证券法》《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证券经纪人执
业规范（试行）》及《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证监局对其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中国证券业协会依据《自律监察案件办理
规则》和《自律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对证券从业
人员A采取了纪律处分措施。

而投资者B某因为盲目相信从业人员A某的承诺，最终自身财产遭
到了侵害。



 《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
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
价格；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
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的从业
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 《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
证券经纪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和证券公司授权的范围内执业，
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替客户办理账户开立、注销、转移，证券认购、
交易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三）与客户约定分享投
资收益，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 《证券经纪人执业规范（试行）》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纪人应在《暂
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和所服务证券公司授权的范围内执业，不得有
《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禁止的行为；第三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的员工
从事证券经纪业务营销活动，参照该规范执行。

 《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第五条规定，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所
在机构的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规定。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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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属于公司行为，以证券公司为主体与投资者书面签署相关资
产管理合同。从业人员代客理财属于从业人员个人行为，一般是从业人员与投
资者私下签署相关合同或口头约定相关内容。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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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证券公司严禁从业人员从事违规代客理财活动，
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范措施，并在对投资者进行电话回访
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揭示。如果投资者仍然私下委托
从业人员为其理财，则一般认定为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
投资者一旦因违规代客理财产生亏损，投资者只能向从业
人员主张权利。

投资者不能盲目相信从业人员违法承诺，应保持理性
投资理念，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知识与经验。投资者只有通
过不断地学习，了解证券市场各类业务规则、产品，分析
市场信息、进行独立判断，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才能有效
地防范风险、获取投资收益。



电话：（8620）88836888-63000 

网址： www.yuexiu-finance.com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
际金融中心63楼

谢谢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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